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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 
川高后〔2020〕4 号 

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 

关于印发《培训制度》的通知 

 

各会员单位，各高校： 

为了使协会培训工作规范化、科学化、制度化，进一步

提高培训工作的效率和质量，确保协会培训工作有组织、有

计划地进行，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制定了《培训制度》，并

在协会三届二次理事会上通过。现将协会《培训制度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各单位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《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培训制度》 

 

 

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0 年 1 月 2 日 

 

 



- 2 - 

 

附件： 

 

为了使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协会”）培训

管理工作规范化、制度化、科学化，以便进一步提高培训工

作效率和质量，确保培训工作有组织、有计划地进行，结合

协会自身实际情况特制订本制度。 

一、 目的与范围 

（一）目的 

为进一步提高我省学校后勤职工的业务技能水平，不断

激发职工潜力以适应新时代学校后勤科技化、现代化的高速

发展，并确保培训操作过程规范化、系统化、长期化，特制

订本制度。 

（二）适用范围 

本制度适用于协会内部培训及所组织的外训工作。  

二、 培训的原则 

（一）协会所组织的培训以提高学校后勤职工自身业务水

平和技能为目标，须有益于学校后勤发展的需要。 

（二）培训以遵循学习、工作需要与后勤发展相结合并讲

究实效。 

（三）协会秘书处、各分子机构秘书处及各片区组长单位

针对所组织的培训应提供培训方案和相关应急预案。 

（四）各会员单位应积极组织后勤职工参与，并提供给予

大力支持。 

（五）协会的各类培训，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十



- 3 - 

 

项规定的各项要求及《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》（财

行【2016】540号文）的要求执行。 

三、 培训的方式 

（一）协会培训分为两类，一类为在协会理事会、年会上

同期举办的讲座、培训，另一类是专门举办的专业培训班。

协会举办的培训，原则上在省内举办，如因特殊原因要在省

外举办的需报分管协会领导和秘书处批准方能举办。 

（二）协会自身已经具备内部培训资质，并可开具培训收

费发票，一般培训原则上由协会自己组织；如必须委托社会

培训机构代为培训的，应事先说明理由，征得协会秘书处同

意并由协会与其签订培训委托协议，载明委托事项、培训内

容、收费标准（需附成本分析表）、学员管理、培训成果、

费用差额处理办法等具体事项。 

四、培训费管理 

（一）协会举办的培训，按以会养会的原则，收取成本费

用，协会原则上不进行补贴，委托社会机构开展培训活动的，

差额盈余部分需全额退回协会财务，如确实因故出现亏损需

补贴，需经过同级理事会确认同意，补贴额度不得超过会议

总收入的 5%。 

（二）培训专家讲课费按照《中央和国家机关培训费管理

办法》（财行【2016】540 号）文件规定的标准执行。 

五、培训的组织与职责 

（一）培训组织 

1.协会所组织的培训工作应由协会秘书处、各分子机构

秘书处及各片区组长单位一起统筹规划，各司其职，齐抓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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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，共同完成培训任务。 

2.协会秘书处、各分子机构及各片区组长单位根据工作

需要，结合各后勤专业的特点和要求，提出培训需求，提交

培训计划及培训财务预算，并组织实施相应的培训工作。 

（二）培训职责 

1.协会秘书处培训职责 

  （1）根据协会的年度工作计划，统筹安排全年各个

层级的培训计划； 

  （2）负责组织协会层面的培训工作； 

  （3）配合各分支机构组织安排各专业相关培训工作。 

2.各分支机构秘书处及各片区组长单位培训职责 

  （1）根据后勤专业特点制订本专业业务技能提升规

划和培训计划（含成本核算、收费标准等）； 

  （2）负责培训的具体方案的实施、人员报名组织和

培训讲师课件及教材的审核工作。 

3.参训人员的职责 

  （1）严格按照协会培训的相关规定和制度按时报名

并积极参加培训；  

  （2）培训期间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，不得无故缺席、

请假或早退，要严格遵守培训纪律，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和省

委十项规定； 

  （3）参训人员重点在提高专业知识、工作技能和综

合素质等方面要认真进行总结，要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。 

六、附则 

（一）本制度由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 

（二）本制度经协会三届二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，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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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1 月起试行。 

 


